
农村宅
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具有
特殊性质的权益，其转让受到法律的

严格限制。那么，村民将自家宅基地使用
权转让给非村内人员，他们签订的合同是
否有效呢？
【案情回顾】

2021年，张某与何某签订《地基使用权转
让协议书》，约定将位于某村的宅基地使用权
转让给何某。因该宅基
地在王某名下，王某委
托张某代签协议。签订
协议当天，何某现金交
付 5000 元 、银 行 转 账
19.5万元给张某。此后
土地仍系张某在管理使用，双方未办理宅基
地使用权过户手续。随着时间推移，何某发
现该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按法
律规定不能私自买卖。他随即诉至法院，请
求解除与张某签订的《地基使用权转让协议
书》，并要求王某、张某退还其支付的20万元
转让款。

法院审理认为，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村集
体所有，宅基地的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
系，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流转，卖给非本村人
无效。

何某并非案涉宅基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不具有受让该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张
某与何某签订的《地基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违

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
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考
虑到该案的实际情况，法官从情、理、法的角
度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经过耐心细致的沟
通，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和解，王某、张某
退还给何某17万元。
【法官释法】

农村宅基地具有福利性质，是保障村民

居 住
权利的重要制度。宅基地的流转受到严格限
制，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
间。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农村宅基地
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不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
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

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
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
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
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
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
三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
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
以依法转让。

第九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
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

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
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
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
体所有。

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
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

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
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
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
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
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
理。

转让农村宅基地需符合哪些条件

【案情回顾】
某日中午，詹

某到饭店参加宴席，
宴会结束后开车离开，途

中因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民警现场

对詹某进行呼气式酒精含量检测，其
结果为 89mg/100ml，但詹某坚称自己在宴

席中并未饮酒。民警依法提取詹某血样送
检，检验结果为 94.6mg/100ml，已构成醉驾标
准。

公诉机关遂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詹某虽当日中午

宴会并未饮酒，但在前一天晚上曾与朋友聚
餐饮酒，当晚 23 时许才结束酒局返回家中休

息。詹某饮酒后间隔不足 24 小时就驾驶机动
车，结果血样送检已达到醉驾标准。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詹某犯危险驾
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
金 3000 元。
【法官释法】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已深入人
心，然而，许多驾驶员却不清楚“隔夜酒驾”的危
害，认为经过一夜的休息，酒醒自然就没事了，殊
不知此时酒驾、醉驾的风险仍然存在。

人醒不等于“酒醒”。“隔夜酒”重点不在于是
否“隔夜”，而是以人的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为
标准，只要体内酒精浓度在 80mg/100ml 以上，就
具有法定从重的情节，即构成危险驾驶罪。受
饮酒量、个人生理差异等原因影响，酒精并不
一定能通过夜间休息完全代谢，血液里的酒精
仍然会影响驾驶员的正常驾驶，给道路交通安
全造成极大隐患。

每个人酒精代谢能力不同，饮酒后至少需要
间隔24小时才能驾车，前一天聚餐饮酒，第二天
仍有可能被查出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的情况。
提醒驾驶员，不可抱有侥幸心理，警惕“隔夜酒
驾”，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隔夜酒驾”

也会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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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小刘（11 岁）和小张（12 岁）

在某小区底商处玩耍，两个孩子
在玩耍中打闹起来。小刘的父
亲刘某听说自己孩子被欺负了，
心生不满就去找小张理论，在争
执中刘某用脚踢踹了小张，导致
小张腰部软组织损伤。

小张父母得知儿子被打非常
生气，立即拨打 110 报警。经过
询问、鉴定、传唤等环节，公安机
关最终对刘某处以行政拘留 12

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刘某不服处罚决定，向当地

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相关部
门经审理后作出维持处罚决定
的复议决定。

刘某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诉
讼，要求撤销公安机关的处罚决
定及当地政府的复议决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安机关
在调查过程中制作获取的勘验
笔录、照片、询问笔录、监控录像
视频及诊断证明等证据材料能

够相互印证，证明刘某因孩子
之间打闹问题，用脚踢踹孩

子这一事实。公安机关

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
清楚，处罚幅度适当，应予以
支持。
【法官释法】

本案中，刘某在处理孩子间
摩擦时未能保持足够理性、克
制，对小张施加暴力，严重侵害
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受
到法律和道德的负面性评价，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院判
决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对刘某故
意伤害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作

出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坚持了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司法理念，有
力打击了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
全的违法行为。

法官提醒，未成年人心智发
育尚未成熟，学习生活中发生摩
擦矛盾在所难免。家长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中
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家长作为
监护人更应肩负起责任，应该
理性对待、冷静处理孩子之间
的矛盾，及时了解情况、耐心
疏导情绪、理性应对问题，积
极教育引导儿童与人为善、和
谐共处。

“孩童打闹”起纠纷
家长“参战”被处罚

问：王某与张某
系朋友关系，王某因生产经
营需要，通过某电子平台向张某借
款共计1万元。王某与张某在某平台
签订电子借条，双方就身份信息、借
款金额、借款利率、还款时间、纠纷管
辖地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时在电子
签章处签名。请问，电子借条法院认
可吗？它的效力究竟如何？

答：电子借条作为数字时代的新
型产物，在形式上区别于传统“白纸
黑字”的书面借条。在使用第三方网
络平台、小程序签订电子借条时，应
注意选择安全可靠的平台，了解对方
是否有实名认证、签订的借条是否有
区块链存证技术等信息，以保证自己
的资金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第十四条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
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电子签名人
向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申请电子签
名认证证书，应当提供真实、完整和
准确的信息。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
收到电子签名认证证书申请后，应当

对申请人的身份进行查验，并对有关材料进行审
查。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签
发的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应当准确无误，并应当载明
下列内容：（一）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名称；（二）证
书持有人名称；（三）证书序列号；（四）证书有效期；
（五）证书持有人的电子签名验证数据；（六）电子认
证服务提供者的电子签名；（七）国务院信息产业主
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同时，《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十六条规定，
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电子数据系通过区块链
技术存储，并经技术核验一致的，人民法
院可以认定该电子数据上链后
未经篡改，但有相反证
据 足 以 推 翻 的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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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所
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
23个省份已将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今
年1至10月共济金额达369亿元。职工医保
个账家庭共济如何实现？需要注意什么？国
家医保局进行相关解读。

什么是职工医保个账家庭共济？
我国职工医保参保人设有医保个人账

户，缴纳的保费会有一定比例划入个人账户，
原来只能由职工本人使用，主要用于支付就
医购药时个人负担的费用等。

2021年，国办印发文件，将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大到其参

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
女”；今年7月，国办再次

印发文件，进一步
将 职 工 医

保

个人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由“配偶、父母、子
女”，扩大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包
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
子女。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2.83亿人次，比1至9月
增长0.37亿人次；共济金额369.08亿元，比1
至9月增长64.51亿元。

目前，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
济。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明年
将加快推进跨省共济。

“家庭共济”可以用于支付哪些费用？
随着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省内共济，只要共济人、被共济人在同一
省份内参保，无论是否在同一个城市，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资金都可以用于支付被共济人在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
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

的个人缴费。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共济用途看，今

年1至10月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
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306.64亿元，用于
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
14.16亿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
缴费44.54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各地处于居民医保
集中缴费期，1至10月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
保等的个人缴费的金额比1至9月增加27.51
亿元。

如何实现“家庭共济”？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家庭共

济”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济的家庭成员仅
限于父母、配偶、子女等近亲属。二是共济的
家庭成员必须参加了基本医保。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地
方专区、当地医保部门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
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功能模

块，实现线上办理，具体途径由各统筹区医保
部门向社会公开，也可以在线下医保大厅办
理。

例如，李明的儿子李小明生病了，李小明
就医购药需要个人负担100元。李明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里还有余额，办理家庭共济后，李
小明就可以使用李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
钱支付这100元。

需要注意的是，医保个账“钱可以
共济，卡不能共用”。也就是说无
论在任何情况下，就医购药都
必须使用患者本人的医
保卡或医保码。

职工医保“家庭共济”这些要点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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